SRk AR SN
113 & 22 3 % 27243

yan > ;‘-’
. L

WA T

A 2 RGFEFH G A
ET_ARITE A FEL e
+oA g:@ Fagfrmpmi b figr 5% ARt aElld3E]
28250 3 @ REASE > B 40T

EE
FERM LT REEF o2 A ERRALEEGATE R ST
Ao FEMA AR - - ES P ZpATFER o R E
FEAZATE AL FESET 5 Ao
2 HAepz B w o

FE AP ATERE F A R B A2 - 0 PR RL
WPALIFEP LR FEJFTLAZLIFEZIAL > 4D R

|
5
-
—Eu\‘
¢ d
P

d

BB R LR A G TR mRAAL R E

Az RFFWREF2UT EF] EwE TG P2 oo

o TRAp FliE M 23 T A

EE 2 B o @M IE B
’&3%%Mﬁaé

. ‘mkr W

N\
A
%
S
\?\_
‘7\\‘%
—
9
‘>‘-
dv
éf“:
Ex
KX
&t
=
=
o
ﬂ

_‘l.

iﬂwﬂmﬁﬁﬁ, 30285 + \ﬁﬁiﬁ(ffﬁi
P FLET RPREAATET R FRMAL G AT A
FREL e A RACAPARA R R 3 AL Aok

%— 7



%&ﬁiﬂL’@ﬁﬁﬁ%ﬁﬁiiigﬁﬁig@,{@
LA K BRERLE O ] TR AR B IE 0 AR
1@@qi’€iﬁm

IR HI%iﬁ

o

(

%g%%@%ﬂ'ﬁ RAEE EHE R PFAE G

PRtz B*iEiE e g KRB 23004 ~ B
4 ~€’%ﬁfé 'P ;Lgﬁﬁe% > uﬁf;&ﬁ,gée‘ ;%—nggj_,;w }:;7 » T
LRREFEFERENY AT NET - (THETL
*E) o BEAFFERRLZEF AL AL AL FTFERET
PRIIEHAE Y BY BIREAL Y TS
oA EEEAL AR S 4 R RN
WA RRE T FIRE G iBR o B L EY PR
B RERNSECBREUIALS R o & RR2
“’éf“f f‘ii?%’-‘% T2 0%+ %5 ~r0F ~=-= > B4

FARPRL  FRE-FLTRINSEITEER R H 7
Eﬁ@ﬁﬁﬁ A

WL AR TR 52109
~ZUPRIEFN & D WAL #\%?}55 FHIR T i 15 # E“,ﬁ » AP
Rt Amor R s AR A A R Lot
FHF AR R h*“apirhvﬁ?fi”% i
FRZFREFIELY E QL AL ET 0 A X AL AR
2RI RS 2 5 o (DHEn i <
i?%%@i%ﬁﬁ%%éaﬂﬁii?

Ak

-l

[
T
=\

S

L3 K219
A w%@7w%ﬂ*¢%%@ﬁﬁﬁﬁaﬁWiiﬁﬁ
%%%%4’ LS G RAAFTRE LG B
FooEwmARPCEEM DRES RE RS o gL AL
@L@ﬁi%%i’&%%f@éﬁcﬁ’éﬁéﬁﬁiﬁ
TR o X EP ORI AL AEFRES Ao L BE
AL AL Rd  (ERE IR TR G BHIR

7 —

fT °



(ERLE T2 TS R s

=4

FEEFISE
-?O()‘F‘F] /J-"i’i‘\‘:“"‘
%3

D

$}E/l< "% Il’ r:bg;‘é?

jm

;%’ ,f"‘j- j\—-ﬁj'?&li7 }é,‘l\

¥

Fo=h P T

FlEow M

\‘,'A"‘ 5\4‘7»
q\l‘

e

ey
4
[

NE o RE

2, 1’5}%‘/‘1‘]‘11\”
PR:‘:H?“% J7
F R G2

ﬁ

}%’ r'-;pﬁ:'?a}rb °



REFHEE AEARAEREEIFTE LR
A » Z R AERE RN A TR 2 o i H AR 7
%%i’%d%ikgazgﬁéﬂéﬂ’%m%%ﬁ%km

IS T SRR L A
2.
B

EARN R ARAHEE A Y T

B 78
R S ‘/] T @%”fﬁ' i’%ﬁ;%iiﬁ»{?’?ﬁ_%
- .

3.#%‘ ’Eﬂa‘ llne-ﬂL ERE (AR E 59T ) 42
5 i BfEHE g o R A A
4%%&ﬁiﬁ’ﬂ$@ﬁ$%£%®$%?ﬂk@$
SEEA-T A R2T v Rt HAHAE £
h%il;lz&i FToE Y RET R ‘%{ﬁ/‘?ﬂ}\—»ﬂ‘f} v T
Fl L H BRI \ﬁolﬁﬁi}ﬁlgzl"i’/*ﬂﬁ?‘ﬁ;ﬁg-‘j'\}%{ﬁi

N

%ﬁéﬁp% *mﬁéiﬁ$v> Y FHLpaR
Fipdp LR Y BT ZHFE KA A

5k F]X 2T Ec @ ’15'%‘&@ ,:s&if—:iéﬁ "si’zl\;fnije;&%ﬁ N

i%*%ﬁﬁ*fhﬁﬁxﬁi‘*?g‘“
F\li‘lél*"’g:i&#éjﬁj*gﬁq ‘Kqﬁ;Jt!f‘f%

£mA



B L RNAGES 0 S

=
=2 S RN
v },%! —‘1:, J

FAZ U] RE LD auprE Sy o R K R
AR P e o AR G R R L X2y Mk
ARRETREYAIIREE A A ST K bl moke
ER R EEEF RGN RE R ALEROT R
FAEVIFTALZEAD > RE P GRS R LR
FoRETIRL AL FIRER LN FHEF2iEL
PRAAPYE 2 SRR R 0 TAHAUILY © $28 2 F 44 B
T2 ARE e AR PHAH B2 AR RAPHELET R
F L g pg R A 21 Eyy
B A

4
&%%*ﬁffﬂwuﬁ$ o N
TR £ IR RIR10903 B A RAMEPV S o P K&
QNE - g 4;]%.;;;@ \?7}1@_@_%’% VINY- REA M5 B NE S
A EEE T =¥z e f@?llﬂ pOE R iE
@&pg~w%\kgwgpkﬁwﬁmwﬁi>l

) @ 4B G PRIT ;@%ﬁﬁgzwiﬁ(é%@
L H P A “"P“;}i » fie & HEEEiz) o
mam¢4aﬁxﬁvw% F%E%Lﬁ’

Hy

N

y
e

n‘h“ﬁﬁs‘i‘*

3 e @
4

(ﬂd\
B Ly -‘\:ﬂ
fra

paL|

~

R

=TT T B S S N
g
3\
o w

i %%%KVYE\WﬁW$ EH A AR

PR FLEST R R RTE L (RAmE ¥
) e Bld ZiEAT o B R LA R T2 ] 2R
FlvR LY gk @R b 208 f- 225
e X RN FHE AL N A e YRR
9% BRAETRAFTIE > NEF049EF2E AT P2 0 R
GELEE SEN AL WL FEHET - TRAGH

o
i
m



i

|

K%pgwfﬁﬁaﬁ’j%xﬁiéﬁﬁzgﬁﬁ
T L E AR T
N e Ht 43R ,3—1_1 4%:31%.31]3;531;:1'1%&?
BRAl > 2 e g g4 T2 FE== 0 p2
F]'i o
3.#% » 3 iF A L H R A3 ETETE Mlinew 4 % 71
FRR eyl fa L3 P Ry o x RE DK
:fft>|~p'1?-’m.ﬁﬁ?|L,f€i i%{‘_%’q—\i\ﬁ}@l * L %
£33 2 %3 F 1B F2H 20T A BFE FIES]IE S
A%c2 B35 o A B 5k k£ 432 ifs3 ;{iwm R
SPRIRIEN E o RA > A XL E R1ENT I REA R LA
BRIZII00E ~2 fFRIM > RELCARL 2T £
Tﬁ‘ﬁﬂféz{&ﬁ\}?%‘ﬁgfa%;E"j‘ﬁlw;éjgféﬁ?ﬁﬁ‘
PIEZERPAESBHELRE ‘”Lr:fﬁ T 2_MR” G

“\

\

CH O ML L IR L L2 RN E 0 U &

ak * K +

i fs BN H 2 A R p AR AP a2 10%E (AR

EGREFELT IR RET §HEIE) i ﬁ»mﬁ

BEEZFP T Z e > REANRZEESIP PN NILER
i?}t{i;}ﬂ TR P2 NEHARLIRIAP S EE o 7

L2 & Gl M2 ERAEAER S INEEZ YRR EF
F o Aa e TPEEREEN REFEGRGRER
2 10%PRAXIREY » A i ¥ £33 2 B » S et L 3e
A(TFRE)EFZA(THERADESF > IT2H R E
FATEZBALRT kX 4222 i
rF'“” ‘FL»L EEGRT o m FAEE A - 11 E T

A e L A %2568:@%’41
o E BB B A 2 AR PR R 2 K Y

+.

[t
e Pt
BN
W):\mk
1 o®| =k
:71“
@—

o7

%
BRGNS 2R RE °,3“=a-i 4%314“4413@%;’@%«
F= , )L%‘?%fég‘_ff



AAFHILBOEFERF  ZREPFIAPFTERE 2 F
ZMﬁiymvo—gi i.i Eic BB o R T
7 iR AR R T AR K 2 B ﬁ$%*% 2 4%
ﬁm@ﬁl ’Eﬁfﬂ”?ﬁi?’%iggﬁﬁwﬁ %
FETHA > M EEELEE S RO RS T RN
MAPR AL > Bl p B ’F’:;}E\ ) I FHE
HIppEHENEM R LA RE Ak Y
3ﬁﬂ75ﬁi’féﬁ4w%a%(iﬁr
) B MAERHET T %M%\Eii?%ilki
N AP EERLZFHT GFHAFRANS Y 5> &
PR F o A PURET - PUEEOT 97

&N

FEZF D HRRE T EAE 2 AR PSR
P BEDPFEEC > FEREMAETIHEEER
g % . :

TR 4

A AR

lﬁ“:}i,,.ﬁ ﬁii?}ﬁzi‘;‘.j’gfi

BN R W R

oon @ REgPPaEdi PRzZ»i‘FﬁT’”#EPE 2_iE . JZ? o JE_

Mo A

A IRIE K f}@]ﬁ 53,000~ > e/hiE g o

() m » A2 91 T\/%' 2L H2ENE £ 53,000~ > %
¥ AE %%%@Fﬁﬁﬁ I T I
mfﬁﬁ@%ﬁ+

= A 0 RA G Rk &4 L AR

Ao Fnana p113ETY 3p A2 F 0 p ok o feik & 156

?:z,ma%%%sﬁh’éﬁﬂd’@ﬁﬁﬁ#wﬁw%ﬁi

wmIEd > &5 B W o

N AR A Sy B H AR S X2 B
PEX g B £ - - hit o H AP oo

1~ FFRP Y f B iRy L NE R R T o

jlug

(»

=1+
Bf -

-

1

lv
\ I
S



% . @m 13 & 12 ' 31§
ESRY L

T
mE A R Lo &%p I p
IFE O |113#7T723p 100, 000 ~ 113&7% 3P

YY) E R
Yo PRA LA Bt EE 20PN o r AR P IR T AP
B e P R SR F EONI S Rl S P 47
20p pATHE P RIEA 2 (R A) o

¢ =2 A ®] 113 = 192 3 31 0
EF R RAE

pul"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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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724號
原      告  王詩蓓  




訴訟代理人  林昊璋  


被      告  永鈊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毓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本金逾新臺幣參仟元，暨該部分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六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經查，被告執有原告所簽發之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9302號本票裁定事件（下稱系爭裁定）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確定在案，原告否認被告有系爭本票債權之存在，而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如獲勝訴確定判決，得排除被告行使系爭本票債權之危險，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程序上應准許之，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㈠原告先前因經濟上遭逢困境，於網路上看到被告可協助辦理信用貨款等訊息，因此與被告聯繫，並詢問伊是否能協助辦理信用貸款新台幣（下同）100萬元，被告不斷稱會協助原告製作金融規劃整合企劃書，其中內容主要係美化原告之信用條件，包含包裝原告之工作能力、還款能力、調整負債比等資訊，以替伊協助申請辦理信用貨款，並要求原告須簽署金融業務申請委託契約書一份（下稱系爭委託書）。被告同時要求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原告當時因急需用錢以支付生活上之開銷，並深信被告會確實替伊辦理信貨，始願意簽發該系爭本票及系爭委託書，孰料簽約之後，被告卻突然表示因原告負債比過高，無法為伊申辦信用貨款，需伊提出房屋作擔保以辦理房屋貸款云云，並要求原告給付系爭委託書所約定之10%手續費亦即10萬元云云，原告並未同意。若原告一開始即同意以房屋作擔保借款，其大可自行向銀行辦理即可，何須委請被告協助，並花費高達10萬元之服務酬金？況被告未替被告辦理任何信用貸款，卻仍持原告先前所簽發之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被告係以詐欺行為使原告陷於錯誤因而簽訂委託書及系爭本票，原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撤銷簽約之意思表示，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已不存在。㈡縱認系爭委託書有效，然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並未發生，因系爭委託書第2條約定，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係於被告取得核准撥款之證明並通知原告時始發生，本件被告迄今為止，根本未替原告辦理信用貸款，違論提供核准證明並提供予原告，從而，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並未發生，原告請求應為有理由，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應返還系爭本票予原告。㈡被告不得執系爭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三、被告則以：㈠原告於113年7月3日委託被告協助辦理貸款事宜，被告交付系爭委託書予原告審閱，而原告在有充足審閱時間，且簽署完畢後寄回給被告留檔存證，依系爭為委託書第1條約定：原告授權委由被告全權處理向「金融機構」、「其他法人」、「自然人」，代為辦理各項金融業務申請事宜，被告以房貸方式送件並無違反合約精神，且從雙方LINE通訊紀錄對話，原告知悉被告以房貸方式去進行辦理貸款。原告為有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且系爭委託書為被告傳真給原告自行審閱簽署，若原告對委任書有疑應又怎麼會同意簽署此契約並寄返給被告呢？是原告主張遭被告詐騙，並非事實。㈡再者，系爭委託書第3條之約定，原告於被告已開始委託事項後終止兩造契約，原告仍應給付依系爭委託書約定之授權貸款總額度10%計算之服務酬金，依系爭委託書原告約定之授權金額為100萬元，故原告應給付被告服務報酬金10萬元，並以系爭本票為擔保，系爭本票擔保之擔保債權仍應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3年7月3日簽立系爭委託書及系爭本票。
　 ㈡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是擔保原告履行系爭委託書之義務。
　 ㈢原告於113年7月7日以line通知被告終止兩造委託關係。
　 ㈣被告有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系爭裁定。
五、爭執事項：
　㈠原告是否有遭詐欺而簽署系爭合約書及系爭本票？
　㈡被告抗辯依系爭合約第3條，原告仍應給付10萬元服務報
　　酬，是否有理？　　　　
六、本院判斷理由如下：　　
　㈠原告是否有遭詐欺而簽署系爭合約書及本票？亦即原告以詐欺撤銷訂立系爭委託書及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又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情事，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88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固主張其當時因急需用錢以支付生活上之開銷，而委請被告替其辦理信用貸款，始同意簽發該系爭本票及系爭委託書，然被告事後竟提出以房屋作擔保以辦理貸款，應屬詐欺之情事云云。然系爭委託書第1條約定：原告同意餘額度1至100萬元之範圍內，授權被告全權處理向金融機構、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辦理借貸及申請辦理各項各項業務事宜‧‧‧等語，是依上開約定，當初原告委託被告之事務是辦理借款，並未限定係信用貸款或限定不能要求原告提供擔保物作為借貸之條件。是此，原告主張委託事項限於信用貸款云云，要難採信。
　⒊再者，觀之兩造line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97頁），被告當時有請原告提供房屋權狀及印鑑證明，原告當時係回覆：先生尚未回覆等語，亦即原告當時並未向被告質疑為何要提供房屋權狀一事，甚原告事後回覆被告，其不願意再負擔其配偶之債務等語。是此，原告不同意繼續辦理貸款之理由，係因為不願意代其配偶負擔債務，並非因為被告要求原告提供不動產作為擔保而認被告違反當初兩造約定，是被告自無原告指摘允諾僅辦理信用貸款即屬詐欺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因受詐欺而得撤銷系爭委託書及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自非可採。
　㈡被告抗辯依系爭委託書第3條，原告應給付10萬元服務報酬金，是否有理？（包括系爭委託書第3條是否有顯失公平而無效之情？）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免除或減輕預訂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又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亦有明文。是以縱使為定型化契約條款，並非當然無效，而須符合上開條文所列舉情形而顯失公平者，始為無效。
　⒉經查：系爭委託書第3條約定：原告簽訂本委託契約書後，若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原告自行欲提前終止委託契約者，應依下列被告處理委託事項進度之情形，負擔第2條之服務酬金及金融諮詢費、資料處理費。第2款及第4款分別約定：⑵於被告向金融機關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辦理委託事項之申請後，但於金融機構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核准及撥款前，原告以書面通知被告終止本契約並經被告收受通知後，原告應於通知後日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給付被告本契約第一條授權金額總額10％計算之服務報酬金。且被告無庸返還第2條第一項之金融諮詢費、資料處理費。⑷原告應依本契約約定履行第2條之義務，不得因任何金融業務之內容或條件（包括但不限於貸款利率、貸款期數、貸款還款期間等）不合原告預期，而拒絕辦理該金融業務所需之關事項（包括但不限於原告應提供其財產證明等資料，配合對保等事務），若原告未以書面通知被告終止本契約即屬違反本項規定者，原告仍應給付被告第2條第2項之服務酬金，若不能計算金額時，則按第1條所約定之總額度計算之（見本院卷第111頁）。則由該條款可知，雖限制原告終止契約之權利，但原告若仍終止契約，其效果仍僅於終止契約後，負一定之責任而已。另參以，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549條第2項本有明文，則系爭委託書第3條約定被告倘於委託事項進行一定程度後終止契約即須負賠償責任乙節，並未違反民法債編委任契約規定所兼衡委任人與受任人利益之規範本旨，難認已達於顯失公平之情。是被告主張：系爭委託書第3條約定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且已達於顯失公平之情事云云，自非可採，先予敘明。　 
　⒊再者，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113年7月7日以line向被告表示不願意繼續辦理貸款，並有上開通話紀錄可參。又原告並未提出其有以書面終止系爭委託書之證據，是本件應不符合系爭委託書之第3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而應適用同條第1項第4款之情形。被告雖主張系爭委託書第3條第4款約定之性質為服務報酬金。然查，系爭委託書第1條約定：原告同意餘額度1至100萬元之範圍內，授權委託被告全權處理向金融機構、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辦理借貸及申請辦理各項各項業務事宜，直至委託事項核准、撥款給原告或所指定之帳戶為止。第2條第2款：被告受任辦理委託事項之服務酬金，以金融機後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核准撥款之10％計算（本服務酬金係原告審慎思考並確認為原告可負擔數額），被告取得核准撥款之證明並通之原告，原告於收受通後1日內以現金交付或匯款至被告指定帳戶之方式給付被告服務酬金等語。考其文義，係由被告為原告媒介借款，且於借貸契約因被告報告、媒介而成立，並核撥借款金額時，原告得請求借款金額之10%服務報酬，足徵系爭委託書之性質，為以斡旋於委託人(即原告)與第三人(即借貸人)雙方間，折衷協調、說合，促成雙方當事人訂立契約之媒介居間，是系爭委託書自應適用民法有關居間之規定，應足認定。而按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8條第1項亦有法文。故原則上居間人之報酬請求權，係以契約因其居間媒介成立為其要件。系爭委託書第3條第4款之約定，係雙方終止契約時，被告所應給付之金額，系爭委託書既經終止，居間媒介之契約顯無訂立之可能，是該條款雖約定為服務報酬，性質上應屬違約金，洵可認定。
　⒋末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數額，民法第
　　252條定有明文。故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如屬過高，法院即
　　得依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而無待於當事人之主張，而違約
　　金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
　　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
　　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
　　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委託書已於113年7月7日終止，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1-132頁），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本院稽之系爭委託書第1條之約定，被告僅依原告計畫申請款項額度代為申請，並促成消費借貸契約之成立，就其中核准與否、核准款項總數均不負保證之責，且約定原告不得因第三人所提出之貸款利率、貸款期數、還款期間等條件，拒絕配合辦理所需對保等事項，可認被告於系爭委託書之角色，僅為代被告提出申請貸款資料，就借款金額、利率等，均無積極爭取之義務，且被告並未提出本件貸款其已有幫原告向第三方辦理貸款申請，原告僅提出其製作原告進件表單（見本院卷第105頁），觀之上開內容，僅係原告個人資料，實難認被告確已付出相當勞務，而得請求與經核貸撥付後之服務報酬相同之違約金。從而，本院審酌前情及被告違約情節、社會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違約金應酌減為3,000元，始屬適當。
　㈣從而，被告所得請求原告給付之違約金金額為3,000元，系爭本票既係擔保上開債權，故原告就系爭本票債權超過3,000元範圍內應不存在。
七、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於逾3,000元部分，暨該部分自113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附表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王詩蓓

		113年7月3日

		 100,000元

		113年7月3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振祐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724號

原      告  王詩蓓  





訴訟代理人  林昊璋  



被      告  永鈊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毓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本金逾新臺幣參仟元

，暨該部分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六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並應於裁判確定之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

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

    而所謂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

    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

    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

    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經查，被告執有原告所簽發之附表

    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並

    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9302號本票裁定事件（下稱系爭

    裁定）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確定在案，原告否認被告有系爭本

    票債權之存在，而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如獲

    勝訴確定判決，得排除被告行使系爭本票債權之危險，是原

    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程序

    上應准許之，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㈠原告先前因經濟上遭逢困境，於網路上看到被

    告可協助辦理信用貨款等訊息，因此與被告聯繫，並詢問伊

    是否能協助辦理信用貸款新台幣（下同）100萬元，被告不

    斷稱會協助原告製作金融規劃整合企劃書，其中內容主要係

    美化原告之信用條件，包含包裝原告之工作能力、還款能力

    、調整負債比等資訊，以替伊協助申請辦理信用貨款，並要

    求原告須簽署金融業務申請委託契約書一份（下稱系爭委託

    書）。被告同時要求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原告當時因急需用

    錢以支付生活上之開銷，並深信被告會確實替伊辦理信貨，

    始願意簽發該系爭本票及系爭委託書，孰料簽約之後，被告

    卻突然表示因原告負債比過高，無法為伊申辦信用貨款，需

    伊提出房屋作擔保以辦理房屋貸款云云，並要求原告給付系

    爭委託書所約定之10%手續費亦即10萬元云云，原告並未同

    意。若原告一開始即同意以房屋作擔保借款，其大可自行向

    銀行辦理即可，何須委請被告協助，並花費高達10萬元之服

    務酬金？況被告未替被告辦理任何信用貸款，卻仍持原告先

    前所簽發之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被告係以詐欺行

    為使原告陷於錯誤因而簽訂委託書及系爭本票，原告依民法

    第92條第1項撤銷簽約之意思表示，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原因

    關係債權已不存在。㈡縱認系爭委託書有效，然系爭本票所

    擔保之債權並未發生，因系爭委託書第2條約定，系爭本票

    所擔保之債權係於被告取得核准撥款之證明並通知原告時始

    發生，本件被告迄今為止，根本未替原告辦理信用貸款，違

    論提供核准證明並提供予原告，從而，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

    權並未發生，原告請求應為有理由，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㈠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應返還系爭

    本票予原告。㈡被告不得執系爭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三、被告則以：㈠原告於113年7月3日委託被告協助辦理貸款事宜

    ，被告交付系爭委託書予原告審閱，而原告在有充足審閱時

    間，且簽署完畢後寄回給被告留檔存證，依系爭為委託書第

    1條約定：原告授權委由被告全權處理向「金融機構」、「

    其他法人」、「自然人」，代為辦理各項金融業務申請事宜

    ，被告以房貸方式送件並無違反合約精神，且從雙方LINE通

    訊紀錄對話，原告知悉被告以房貸方式去進行辦理貸款。原

    告為有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且系爭委託書為被告傳真給原告

    自行審閱簽署，若原告對委任書有疑應又怎麼會同意簽署此

    契約並寄返給被告呢？是原告主張遭被告詐騙，並非事實。

    ㈡再者，系爭委託書第3條之約定，原告於被告已開始委託事

    項後終止兩造契約，原告仍應給付依系爭委託書約定之授權

    貸款總額度10%計算之服務酬金，依系爭委託書原告約定之

    授權金額為100萬元，故原告應給付被告服務報酬金10萬元

    ，並以系爭本票為擔保，系爭本票擔保之擔保債權仍應存在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3年7月3日簽立系爭委託書及系爭本票。

　 ㈡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是擔保原告履行系爭委託書之義務。

　 ㈢原告於113年7月7日以line通知被告終止兩造委託關係。

　 ㈣被告有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系爭裁定。

五、爭執事項：

　㈠原告是否有遭詐欺而簽署系爭合約書及系爭本票？

　㈡被告抗辯依系爭合約第3條，原告仍應給付10萬元服務報

　　酬，是否有理？　　　　

六、本院判斷理由如下：　　

　㈠原告是否有遭詐欺而簽署系爭合約書及本票？亦即原告以詐

    欺撤銷訂立系爭委託書及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

    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又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

    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

    知情事，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88條第1項

    定有明文。

　⒉原告固主張其當時因急需用錢以支付生活上之開銷，而委請

    被告替其辦理信用貸款，始同意簽發該系爭本票及系爭委託

    書，然被告事後竟提出以房屋作擔保以辦理貸款，應屬詐欺

    之情事云云。然系爭委託書第1條約定：原告同意餘額度1至

    100萬元之範圍內，授權被告全權處理向金融機構、或其他

    法人或自然人辦理借貸及申請辦理各項各項業務事宜‧‧‧等

    語，是依上開約定，當初原告委託被告之事務是辦理借款，

    並未限定係信用貸款或限定不能要求原告提供擔保物作為借

    貸之條件。是此，原告主張委託事項限於信用貸款云云，要

    難採信。

　⒊再者，觀之兩造line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97頁），被告當

    時有請原告提供房屋權狀及印鑑證明，原告當時係回覆：先

    生尚未回覆等語，亦即原告當時並未向被告質疑為何要提供

    房屋權狀一事，甚原告事後回覆被告，其不願意再負擔其配

    偶之債務等語。是此，原告不同意繼續辦理貸款之理由，係

    因為不願意代其配偶負擔債務，並非因為被告要求原告提供

    不動產作為擔保而認被告違反當初兩造約定，是被告自無原

    告指摘允諾僅辦理信用貸款即屬詐欺之情事。從而，原告主

    張因受詐欺而得撤銷系爭委託書及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自

    非可採。

　㈡被告抗辯依系爭委託書第3條，原告應給付10萬元服務報酬金

    ，是否有理？（包括系爭委託書第3條是否有顯失公平而無

    效之情？）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為免除或減輕預訂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加重他方當事

    人之責任、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其他

    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

    約定無效，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又按定型化契約中之

    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

    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

    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

    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

    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消費者保護法第12

    條亦有明文。是以縱使為定型化契約條款，並非當然無效，

    而須符合上開條文所列舉情形而顯失公平者，始為無效。

　⒉經查：系爭委託書第3條約定：原告簽訂本委託契約書後，若

    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原告自行欲提前終止委託契約者，

    應依下列被告處理委託事項進度之情形，負擔第2條之服務

    酬金及金融諮詢費、資料處理費。第2款及第4款分別約定：

    ⑵於被告向金融機關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辦理委託事項之申

    請後，但於金融機構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核准及撥款前，原

    告以書面通知被告終止本契約並經被告收受通知後，原告應

    於通知後日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給付被告本契約第一條授權

    金額總額10％計算之服務報酬金。且被告無庸返還第2條第一

    項之金融諮詢費、資料處理費。⑷原告應依本契約約定履行

    第2條之義務，不得因任何金融業務之內容或條件（包括但

    不限於貸款利率、貸款期數、貸款還款期間等）不合原告預

    期，而拒絕辦理該金融業務所需之關事項（包括但不限於原

    告應提供其財產證明等資料，配合對保等事務），若原告未

    以書面通知被告終止本契約即屬違反本項規定者，原告仍應

    給付被告第2條第2項之服務酬金，若不能計算金額時，則按

    第1條所約定之總額度計算之（見本院卷第111頁）。則由該

    條款可知，雖限制原告終止契約之權利，但原告若仍終止契

    約，其效果仍僅於終止契約後，負一定之責任而已。另參以

    ，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民法第549條第2項本有明文，則系爭委託書第

    3條約定被告倘於委託事項進行一定程度後終止契約即須負

    賠償責任乙節，並未違反民法債編委任契約規定所兼衡委任

    人與受任人利益之規範本旨，難認已達於顯失公平之情。是

    被告主張：系爭委託書第3條約定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且已

    達於顯失公平之情事云云，自非可採，先予敘明。　 

　⒊再者，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113年7月7日以line向被告表示不

    願意繼續辦理貸款，並有上開通話紀錄可參。又原告並未提

    出其有以書面終止系爭委託書之證據，是本件應不符合系爭

    委託書之第3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而應適用同條第1項第4

    款之情形。被告雖主張系爭委託書第3條第4款約定之性質為

    服務報酬金。然查，系爭委託書第1條約定：原告同意餘額

    度1至100萬元之範圍內，授權委託被告全權處理向金融機構

    、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辦理借貸及申請辦理各項各項業務事

    宜，直至委託事項核准、撥款給原告或所指定之帳戶為止。

    第2條第2款：被告受任辦理委託事項之服務酬金，以金融機

    後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核准撥款之10％計算（本服務酬金係

    原告審慎思考並確認為原告可負擔數額），被告取得核准撥

    款之證明並通之原告，原告於收受通後1日內以現金交付或

    匯款至被告指定帳戶之方式給付被告服務酬金等語。考其文

    義，係由被告為原告媒介借款，且於借貸契約因被告報告、

    媒介而成立，並核撥借款金額時，原告得請求借款金額之10

    %服務報酬，足徵系爭委託書之性質，為以斡旋於委託人(即

    原告)與第三人(即借貸人)雙方間，折衷協調、說合，促成

    雙方當事人訂立契約之媒介居間，是系爭委託書自應適用民

    法有關居間之規定，應足認定。而按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

    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8條第1項亦

    有法文。故原則上居間人之報酬請求權，係以契約因其居間

    媒介成立為其要件。系爭委託書第3條第4款之約定，係雙方

    終止契約時，被告所應給付之金額，系爭委託書既經終止，

    居間媒介之契約顯無訂立之可能，是該條款雖約定為服務報

    酬，性質上應屬違約金，洵可認定。

　⒋末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數額，民法第

　　252條定有明文。故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如屬過高，法院即

　　得依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而無待於當事人之主張，而違約

　　金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

　　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

　　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

　　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委託書已於11

    3年7月7日終止，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1-132頁

    ），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本院稽之系爭委託書第1條之約

    定，被告僅依原告計畫申請款項額度代為申請，並促成消費

    借貸契約之成立，就其中核准與否、核准款項總數均不負保

    證之責，且約定原告不得因第三人所提出之貸款利率、貸款

    期數、還款期間等條件，拒絕配合辦理所需對保等事項，可

    認被告於系爭委託書之角色，僅為代被告提出申請貸款資料

    ，就借款金額、利率等，均無積極爭取之義務，且被告並未

    提出本件貸款其已有幫原告向第三方辦理貸款申請，原告僅

    提出其製作原告進件表單（見本院卷第105頁），觀之上開

    內容，僅係原告個人資料，實難認被告確已付出相當勞務，

    而得請求與經核貸撥付後之服務報酬相同之違約金。從而，

    本院審酌前情及被告違約情節、社會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認違約金應酌減為3,000元，始屬適當。

　㈣從而，被告所得請求原告給付之違約金金額為3,000元，系爭

    本票既係擔保上開債權，故原告就系爭本票債權超過3,000

    元範圍內應不存在。

七、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於逾3,000元部

    分，暨該部分自113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

    計算之利息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附表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王詩蓓 113年7月3日  100,000元 113年7月3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振祐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724號
原      告  王詩蓓  




訴訟代理人  林昊璋  


被      告  永鈊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毓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本金逾新臺幣參仟元，暨該部分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六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經查，被告執有原告所簽發之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9302號本票裁定事件（下稱系爭裁定）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確定在案，原告否認被告有系爭本票債權之存在，而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如獲勝訴確定判決，得排除被告行使系爭本票債權之危險，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程序上應准許之，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㈠原告先前因經濟上遭逢困境，於網路上看到被告可協助辦理信用貨款等訊息，因此與被告聯繫，並詢問伊是否能協助辦理信用貸款新台幣（下同）100萬元，被告不斷稱會協助原告製作金融規劃整合企劃書，其中內容主要係美化原告之信用條件，包含包裝原告之工作能力、還款能力、調整負債比等資訊，以替伊協助申請辦理信用貨款，並要求原告須簽署金融業務申請委託契約書一份（下稱系爭委託書）。被告同時要求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原告當時因急需用錢以支付生活上之開銷，並深信被告會確實替伊辦理信貨，始願意簽發該系爭本票及系爭委託書，孰料簽約之後，被告卻突然表示因原告負債比過高，無法為伊申辦信用貨款，需伊提出房屋作擔保以辦理房屋貸款云云，並要求原告給付系爭委託書所約定之10%手續費亦即10萬元云云，原告並未同意。若原告一開始即同意以房屋作擔保借款，其大可自行向銀行辦理即可，何須委請被告協助，並花費高達10萬元之服務酬金？況被告未替被告辦理任何信用貸款，卻仍持原告先前所簽發之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被告係以詐欺行為使原告陷於錯誤因而簽訂委託書及系爭本票，原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撤銷簽約之意思表示，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已不存在。㈡縱認系爭委託書有效，然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並未發生，因系爭委託書第2條約定，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係於被告取得核准撥款之證明並通知原告時始發生，本件被告迄今為止，根本未替原告辦理信用貸款，違論提供核准證明並提供予原告，從而，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並未發生，原告請求應為有理由，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應返還系爭本票予原告。㈡被告不得執系爭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三、被告則以：㈠原告於113年7月3日委託被告協助辦理貸款事宜，被告交付系爭委託書予原告審閱，而原告在有充足審閱時間，且簽署完畢後寄回給被告留檔存證，依系爭為委託書第1條約定：原告授權委由被告全權處理向「金融機構」、「其他法人」、「自然人」，代為辦理各項金融業務申請事宜，被告以房貸方式送件並無違反合約精神，且從雙方LINE通訊紀錄對話，原告知悉被告以房貸方式去進行辦理貸款。原告為有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且系爭委託書為被告傳真給原告自行審閱簽署，若原告對委任書有疑應又怎麼會同意簽署此契約並寄返給被告呢？是原告主張遭被告詐騙，並非事實。㈡再者，系爭委託書第3條之約定，原告於被告已開始委託事項後終止兩造契約，原告仍應給付依系爭委託書約定之授權貸款總額度10%計算之服務酬金，依系爭委託書原告約定之授權金額為100萬元，故原告應給付被告服務報酬金10萬元，並以系爭本票為擔保，系爭本票擔保之擔保債權仍應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3年7月3日簽立系爭委託書及系爭本票。
　 ㈡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是擔保原告履行系爭委託書之義務。
　 ㈢原告於113年7月7日以line通知被告終止兩造委託關係。
　 ㈣被告有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系爭裁定。
五、爭執事項：
　㈠原告是否有遭詐欺而簽署系爭合約書及系爭本票？
　㈡被告抗辯依系爭合約第3條，原告仍應給付10萬元服務報
　　酬，是否有理？　　　　
六、本院判斷理由如下：　　
　㈠原告是否有遭詐欺而簽署系爭合約書及本票？亦即原告以詐欺撤銷訂立系爭委託書及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又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情事，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88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固主張其當時因急需用錢以支付生活上之開銷，而委請被告替其辦理信用貸款，始同意簽發該系爭本票及系爭委託書，然被告事後竟提出以房屋作擔保以辦理貸款，應屬詐欺之情事云云。然系爭委託書第1條約定：原告同意餘額度1至100萬元之範圍內，授權被告全權處理向金融機構、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辦理借貸及申請辦理各項各項業務事宜‧‧‧等語，是依上開約定，當初原告委託被告之事務是辦理借款，並未限定係信用貸款或限定不能要求原告提供擔保物作為借貸之條件。是此，原告主張委託事項限於信用貸款云云，要難採信。
　⒊再者，觀之兩造line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97頁），被告當時有請原告提供房屋權狀及印鑑證明，原告當時係回覆：先生尚未回覆等語，亦即原告當時並未向被告質疑為何要提供房屋權狀一事，甚原告事後回覆被告，其不願意再負擔其配偶之債務等語。是此，原告不同意繼續辦理貸款之理由，係因為不願意代其配偶負擔債務，並非因為被告要求原告提供不動產作為擔保而認被告違反當初兩造約定，是被告自無原告指摘允諾僅辦理信用貸款即屬詐欺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因受詐欺而得撤銷系爭委託書及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自非可採。
　㈡被告抗辯依系爭委託書第3條，原告應給付10萬元服務報酬金，是否有理？（包括系爭委託書第3條是否有顯失公平而無效之情？）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免除或減輕預訂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又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亦有明文。是以縱使為定型化契約條款，並非當然無效，而須符合上開條文所列舉情形而顯失公平者，始為無效。
　⒉經查：系爭委託書第3條約定：原告簽訂本委託契約書後，若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原告自行欲提前終止委託契約者，應依下列被告處理委託事項進度之情形，負擔第2條之服務酬金及金融諮詢費、資料處理費。第2款及第4款分別約定：⑵於被告向金融機關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辦理委託事項之申請後，但於金融機構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核准及撥款前，原告以書面通知被告終止本契約並經被告收受通知後，原告應於通知後日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給付被告本契約第一條授權金額總額10％計算之服務報酬金。且被告無庸返還第2條第一項之金融諮詢費、資料處理費。⑷原告應依本契約約定履行第2條之義務，不得因任何金融業務之內容或條件（包括但不限於貸款利率、貸款期數、貸款還款期間等）不合原告預期，而拒絕辦理該金融業務所需之關事項（包括但不限於原告應提供其財產證明等資料，配合對保等事務），若原告未以書面通知被告終止本契約即屬違反本項規定者，原告仍應給付被告第2條第2項之服務酬金，若不能計算金額時，則按第1條所約定之總額度計算之（見本院卷第111頁）。則由該條款可知，雖限制原告終止契約之權利，但原告若仍終止契約，其效果仍僅於終止契約後，負一定之責任而已。另參以，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549條第2項本有明文，則系爭委託書第3條約定被告倘於委託事項進行一定程度後終止契約即須負賠償責任乙節，並未違反民法債編委任契約規定所兼衡委任人與受任人利益之規範本旨，難認已達於顯失公平之情。是被告主張：系爭委託書第3條約定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且已達於顯失公平之情事云云，自非可採，先予敘明。　 
　⒊再者，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113年7月7日以line向被告表示不願意繼續辦理貸款，並有上開通話紀錄可參。又原告並未提出其有以書面終止系爭委託書之證據，是本件應不符合系爭委託書之第3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而應適用同條第1項第4款之情形。被告雖主張系爭委託書第3條第4款約定之性質為服務報酬金。然查，系爭委託書第1條約定：原告同意餘額度1至100萬元之範圍內，授權委託被告全權處理向金融機構、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辦理借貸及申請辦理各項各項業務事宜，直至委託事項核准、撥款給原告或所指定之帳戶為止。第2條第2款：被告受任辦理委託事項之服務酬金，以金融機後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核准撥款之10％計算（本服務酬金係原告審慎思考並確認為原告可負擔數額），被告取得核准撥款之證明並通之原告，原告於收受通後1日內以現金交付或匯款至被告指定帳戶之方式給付被告服務酬金等語。考其文義，係由被告為原告媒介借款，且於借貸契約因被告報告、媒介而成立，並核撥借款金額時，原告得請求借款金額之10%服務報酬，足徵系爭委託書之性質，為以斡旋於委託人(即原告)與第三人(即借貸人)雙方間，折衷協調、說合，促成雙方當事人訂立契約之媒介居間，是系爭委託書自應適用民法有關居間之規定，應足認定。而按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8條第1項亦有法文。故原則上居間人之報酬請求權，係以契約因其居間媒介成立為其要件。系爭委託書第3條第4款之約定，係雙方終止契約時，被告所應給付之金額，系爭委託書既經終止，居間媒介之契約顯無訂立之可能，是該條款雖約定為服務報酬，性質上應屬違約金，洵可認定。
　⒋末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數額，民法第
　　252條定有明文。故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如屬過高，法院即
　　得依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而無待於當事人之主張，而違約
　　金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
　　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
　　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
　　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委託書已於113年7月7日終止，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1-132頁），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本院稽之系爭委託書第1條之約定，被告僅依原告計畫申請款項額度代為申請，並促成消費借貸契約之成立，就其中核准與否、核准款項總數均不負保證之責，且約定原告不得因第三人所提出之貸款利率、貸款期數、還款期間等條件，拒絕配合辦理所需對保等事項，可認被告於系爭委託書之角色，僅為代被告提出申請貸款資料，就借款金額、利率等，均無積極爭取之義務，且被告並未提出本件貸款其已有幫原告向第三方辦理貸款申請，原告僅提出其製作原告進件表單（見本院卷第105頁），觀之上開內容，僅係原告個人資料，實難認被告確已付出相當勞務，而得請求與經核貸撥付後之服務報酬相同之違約金。從而，本院審酌前情及被告違約情節、社會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違約金應酌減為3,000元，始屬適當。
　㈣從而，被告所得請求原告給付之違約金金額為3,000元，系爭本票既係擔保上開債權，故原告就系爭本票債權超過3,000元範圍內應不存在。
七、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於逾3,000元部分，暨該部分自113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附表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王詩蓓

		113年7月3日

		 100,000元

		113年7月3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振祐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2724號

原      告  王詩蓓  





訴訟代理人  林昊璋  



被      告  永鈊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毓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所示本票債權本金逾新臺幣參仟元，暨該部分自民國一一三年七月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六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 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參照。經查，被告執有原告所簽發之附表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准予強制執行，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票字第9302號本票裁定事件（下稱系爭裁定）裁定准予強制執行確定在案，原告否認被告有系爭本票債權之存在，而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如獲勝訴確定判決，得排除被告行使系爭本票債權之危險，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程序上應准許之，合先敘明。

二、原告主張：㈠原告先前因經濟上遭逢困境，於網路上看到被告可協助辦理信用貨款等訊息，因此與被告聯繫，並詢問伊是否能協助辦理信用貸款新台幣（下同）100萬元，被告不斷稱會協助原告製作金融規劃整合企劃書，其中內容主要係美化原告之信用條件，包含包裝原告之工作能力、還款能力、調整負債比等資訊，以替伊協助申請辦理信用貨款，並要求原告須簽署金融業務申請委託契約書一份（下稱系爭委託書）。被告同時要求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原告當時因急需用錢以支付生活上之開銷，並深信被告會確實替伊辦理信貨，始願意簽發該系爭本票及系爭委託書，孰料簽約之後，被告卻突然表示因原告負債比過高，無法為伊申辦信用貨款，需伊提出房屋作擔保以辦理房屋貸款云云，並要求原告給付系爭委託書所約定之10%手續費亦即10萬元云云，原告並未同意。若原告一開始即同意以房屋作擔保借款，其大可自行向銀行辦理即可，何須委請被告協助，並花費高達10萬元之服務酬金？況被告未替被告辦理任何信用貸款，卻仍持原告先前所簽發之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被告係以詐欺行為使原告陷於錯誤因而簽訂委託書及系爭本票，原告依民法第92條第1項撤銷簽約之意思表示，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原因關係債權已不存在。㈡縱認系爭委託書有效，然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並未發生，因系爭委託書第2條約定，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係於被告取得核准撥款之證明並通知原告時始發生，本件被告迄今為止，根本未替原告辦理信用貸款，違論提供核准證明並提供予原告，從而，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並未發生，原告請求應為有理由，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確認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被告應返還系爭本票予原告。㈡被告不得執系爭裁定對原告為強制執行。

三、被告則以：㈠原告於113年7月3日委託被告協助辦理貸款事宜，被告交付系爭委託書予原告審閱，而原告在有充足審閱時間，且簽署完畢後寄回給被告留檔存證，依系爭為委託書第1條約定：原告授權委由被告全權處理向「金融機構」、「其他法人」、「自然人」，代為辦理各項金融業務申請事宜，被告以房貸方式送件並無違反合約精神，且從雙方LINE通訊紀錄對話，原告知悉被告以房貸方式去進行辦理貸款。原告為有行為能力之成年人，且系爭委託書為被告傳真給原告自行審閱簽署，若原告對委任書有疑應又怎麼會同意簽署此契約並寄返給被告呢？是原告主張遭被告詐騙，並非事實。㈡再者，系爭委託書第3條之約定，原告於被告已開始委託事項後終止兩造契約，原告仍應給付依系爭委託書約定之授權貸款總額度10%計算之服務酬金，依系爭委託書原告約定之授權金額為100萬元，故原告應給付被告服務報酬金10萬元，並以系爭本票為擔保，系爭本票擔保之擔保債權仍應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3年7月3日簽立系爭委託書及系爭本票。

　 ㈡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是擔保原告履行系爭委託書之義務。

　 ㈢原告於113年7月7日以line通知被告終止兩造委託關係。

　 ㈣被告有持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系爭裁定。

五、爭執事項：

　㈠原告是否有遭詐欺而簽署系爭合約書及系爭本票？

　㈡被告抗辯依系爭合約第3條，原告仍應給付10萬元服務報

　　酬，是否有理？　　　　

六、本院判斷理由如下：　　

　㈠原告是否有遭詐欺而簽署系爭合約書及本票？亦即原告以詐欺撤銷訂立系爭委託書及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無理由。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又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情事，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民法第88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原告固主張其當時因急需用錢以支付生活上之開銷，而委請被告替其辦理信用貸款，始同意簽發該系爭本票及系爭委託書，然被告事後竟提出以房屋作擔保以辦理貸款，應屬詐欺之情事云云。然系爭委託書第1條約定：原告同意餘額度1至100萬元之範圍內，授權被告全權處理向金融機構、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辦理借貸及申請辦理各項各項業務事宜‧‧‧等語，是依上開約定，當初原告委託被告之事務是辦理借款，並未限定係信用貸款或限定不能要求原告提供擔保物作為借貸之條件。是此，原告主張委託事項限於信用貸款云云，要難採信。

　⒊再者，觀之兩造line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97頁），被告當時有請原告提供房屋權狀及印鑑證明，原告當時係回覆：先生尚未回覆等語，亦即原告當時並未向被告質疑為何要提供房屋權狀一事，甚原告事後回覆被告，其不願意再負擔其配偶之債務等語。是此，原告不同意繼續辦理貸款之理由，係因為不願意代其配偶負擔債務，並非因為被告要求原告提供不動產作為擔保而認被告違反當初兩造約定，是被告自無原告指摘允諾僅辦理信用貸款即屬詐欺之情事。從而，原告主張因受詐欺而得撤銷系爭委託書及系爭本票之意思表示，自非可採。

　㈡被告抗辯依系爭委託書第3條，原告應給付10萬元服務報酬金，是否有理？（包括系爭委託書第3條是否有顯失公平而無效之情？）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免除或減輕預訂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民法第247條之1定有明文；又按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消費者保護法第12條亦有明文。是以縱使為定型化契約條款，並非當然無效，而須符合上開條文所列舉情形而顯失公平者，始為無效。

　⒉經查：系爭委託書第3條約定：原告簽訂本委託契約書後，若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原告自行欲提前終止委託契約者，應依下列被告處理委託事項進度之情形，負擔第2條之服務酬金及金融諮詢費、資料處理費。第2款及第4款分別約定：⑵於被告向金融機關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辦理委託事項之申請後，但於金融機構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核准及撥款前，原告以書面通知被告終止本契約並經被告收受通知後，原告應於通知後日內以現金或匯款方式給付被告本契約第一條授權金額總額10％計算之服務報酬金。且被告無庸返還第2條第一項之金融諮詢費、資料處理費。⑷原告應依本契約約定履行第2條之義務，不得因任何金融業務之內容或條件（包括但不限於貸款利率、貸款期數、貸款還款期間等）不合原告預期，而拒絕辦理該金融業務所需之關事項（包括但不限於原告應提供其財產證明等資料，配合對保等事務），若原告未以書面通知被告終止本契約即屬違反本項規定者，原告仍應給付被告第2條第2項之服務酬金，若不能計算金額時，則按第1條所約定之總額度計算之（見本院卷第111頁）。則由該條款可知，雖限制原告終止契約之權利，但原告若仍終止契約，其效果仍僅於終止契約後，負一定之責任而已。另參以，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549條第2項本有明文，則系爭委託書第3條約定被告倘於委託事項進行一定程度後終止契約即須負賠償責任乙節，並未違反民法債編委任契約規定所兼衡委任人與受任人利益之規範本旨，難認已達於顯失公平之情。是被告主張：系爭委託書第3條約定違反平等互惠原則，且已達於顯失公平之情事云云，自非可採，先予敘明。　 

　⒊再者，兩造均不爭執原告於113年7月7日以line向被告表示不願意繼續辦理貸款，並有上開通話紀錄可參。又原告並未提出其有以書面終止系爭委託書之證據，是本件應不符合系爭委託書之第3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而應適用同條第1項第4款之情形。被告雖主張系爭委託書第3條第4款約定之性質為服務報酬金。然查，系爭委託書第1條約定：原告同意餘額度1至100萬元之範圍內，授權委託被告全權處理向金融機構、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辦理借貸及申請辦理各項各項業務事宜，直至委託事項核准、撥款給原告或所指定之帳戶為止。第2條第2款：被告受任辦理委託事項之服務酬金，以金融機後或其他法人或自然人核准撥款之10％計算（本服務酬金係原告審慎思考並確認為原告可負擔數額），被告取得核准撥款之證明並通之原告，原告於收受通後1日內以現金交付或匯款至被告指定帳戶之方式給付被告服務酬金等語。考其文義，係由被告為原告媒介借款，且於借貸契約因被告報告、媒介而成立，並核撥借款金額時，原告得請求借款金額之10%服務報酬，足徵系爭委託書之性質，為以斡旋於委託人(即原告)與第三人(即借貸人)雙方間，折衷協調、說合，促成雙方當事人訂立契約之媒介居間，是系爭委託書自應適用民法有關居間之規定，應足認定。而按居間人，以契約因其報告或媒介而成立者為限，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68條第1項亦有法文。故原則上居間人之報酬請求權，係以契約因其居間媒介成立為其要件。系爭委託書第3條第4款之約定，係雙方終止契約時，被告所應給付之金額，系爭委託書既經終止，居間媒介之契約顯無訂立之可能，是該條款雖約定為服務報酬，性質上應屬違約金，洵可認定。

　⒋末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數額，民法第

　　252條定有明文。故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如屬過高，法院即

　　得依職權減至相當之數額，而無待於當事人之主張，而違約

　　金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

　　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

　　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

　　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經查：原告主張系爭委託書已於113年7月7日終止，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31-132頁），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本院稽之系爭委託書第1條之約定，被告僅依原告計畫申請款項額度代為申請，並促成消費借貸契約之成立，就其中核准與否、核准款項總數均不負保證之責，且約定原告不得因第三人所提出之貸款利率、貸款期數、還款期間等條件，拒絕配合辦理所需對保等事項，可認被告於系爭委託書之角色，僅為代被告提出申請貸款資料，就借款金額、利率等，均無積極爭取之義務，且被告並未提出本件貸款其已有幫原告向第三方辦理貸款申請，原告僅提出其製作原告進件表單（見本院卷第105頁），觀之上開內容，僅係原告個人資料，實難認被告確已付出相當勞務，而得請求與經核貸撥付後之服務報酬相同之違約金。從而，本院審酌前情及被告違約情節、社會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違約金應酌減為3,000元，始屬適當。

　㈣從而，被告所得請求原告給付之違約金金額為3,000元，系爭本票既係擔保上開債權，故原告就系爭本票債權超過3,000元範圍內應不存在。

七、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於逾3,000元部分，暨該部分自113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6％計算之利息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張茹棻

附表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王詩蓓 113年7月3日  100,000元 113年7月3日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振祐



